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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09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2018年 2月 11日，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鸿达兴

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

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乌海化工”）以其持有的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蒙华海电”）49%股权为蒙华海电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

行（以下简称“建行乌海分行”）申请 5.7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担

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6 亿元，担保期限为 1年。持有蒙华海电 51%股权的

股东内蒙古海力售电有限公司同时以其持有的蒙华海电全部股权为该笔授信提

供质押担保。为控制风险，蒙华海电以其部分机器设备向乌海化工提供反担保。 

鉴于公司董事王羽跃先生、财务总监刘光辉先生担任蒙华海电董事，蒙华海

电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对外担保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上述担保事项时，

董事王羽跃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经过

股东大会批准。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

担保协议的签署。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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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地点：海南区拉僧庙 

4、法定代表人：杜冠虎 

5、注册资本：28,0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两台 200 兆瓦级燃煤发

电机组的建设和电力生产及附属产品的综合利用、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培训（不

含中介服务）、热力生产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股东结构：内蒙古海力售电有限公司持有蒙华海电 51%股权，公司全资

子公司乌海化工持有蒙华海电 49%股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王羽跃、财务总监刘光辉担任蒙华海电董事。因此，蒙华海电与公

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5 条第（二）

项和第 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9、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蒙华海电资产总额 127,451.68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27,195.28 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129.7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17.27万元。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蒙华海电资产总额 122,783.25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28,122.17 万元；2017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1,140.84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26.88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 

1、质押权利：乌海化工以其持有的蒙华海电 49%股权设定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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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保范围与最高债权限额：蒙华海电与建行乌海分行办理的各项授信业

务的本金、利息等，本最高额权利质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6亿元。 

3、担保期限：1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的参股子公司，

该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运营正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蒙华海电其他股东也同时提供质押担保，且由蒙华

海电以其部分机器设备向乌海化工提供反担保，公司能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一）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含子公司）不存在对除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外的其他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含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577,328.78 万元，占

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净资产的 151.03%。 

本次担保后，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60,000万元，占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15.70%；公司

（含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577,328.78万元，占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净资

产的151.03%。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为637,328.78万元，占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166.72%。 

上述担保中，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为 140,000万元。扣除子公司之间担保后，

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97,328.78

万元，占公司 2016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的 130.10%。 

（二）逾期担保情况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已生效的对外担保事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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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没有逾期担保事项。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年除乌海化工因生产需要向蒙华海电采购蒸汽 398.85 万

元外，公司及子公司与蒙华海电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担保对象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全资

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本次为其提供质押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其业务发

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蒙华海电以其部分机器设备向乌海化工

提供反担保，能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2、本次关联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本次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并同意

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责任，经上述核查后认为，鸿达兴业全资子公

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已经鸿达兴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取得了全体董事的同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蒙华海电的业务发展，蒙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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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控股股东亦以其持有的全部股权为该笔授信提供质押担保，同时蒙华海电以

其部分机器设备向乌海化工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行为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华泰联合证券对鸿达兴业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

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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